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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中国矿业权出让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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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托国土资源综合监管平台，对２０１７年非油气矿业权出让形势进行了监测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
表明，２０１７年矿业权出让数量、面积、价款总体在减少，但探矿权与采矿权出让却呈现不同变化特点。探矿
权出让数量、新立探矿权面积和出让合同价款同比均减少１／３以上；采矿权出让数量同比也减少，但新立采
矿权面积、新立采矿权产能和出让合同价款同比却分别在增加。预查和普查阶段探矿权出让数量的减少，表

明风险勘查动力不足。非金属矿产探矿权和采矿权比重在增加，说明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和开发将是未来发

展的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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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两种形式，是我国
矿产资源法按照矿产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

原则创立的产权管理制度，矿业权管理是矿产资源

管理的核心。矿业权出让是指国家依法向相对人出

让探矿权和采矿权的过程。我国宪法和矿产资源法

规定，矿产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并规定国家实行

矿业权（探矿权和采矿权）有偿取得。按照现有法

律法规，探矿权出让包括申请在先、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和协议出让三种方式。采矿权出让包括探矿权转

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和协议出让三种方

式［１］。本文根据２０１７年非油气矿业权管理监测情
况，对２０１７年非油气矿业权出让形势进行统计分
析，供矿产资源管理和研究者参考。

１　矿业权基本形势

１．１　探矿权
截止到２０１７年底，全国登记勘查许可证２１２３５

个，登记面积为３６．３３万ｋｍ２，同比分别下降１６．９％
和２０．８％。３４种重要矿产登记勘查许可证１７６５６
个（不包括油气），同比减少１８．３％，占全国总数的
８３．２％；登记面积３１．８２万 ｋｍ２，同比减少２１．４％，
占全国的８７．６％。其中，勘查许可证数前五位矿种
分别是金矿（４８９５个）、铜矿（３８４１个）、铅矿
（２２４６个）、铁矿（１８４２个）和煤炭（１３０２个），５种
探矿权合计占全国探矿权总数的６６．６％。

按矿产种类分，非油气能源矿产登记探矿权

２１８４个，登记面积９．０６万 ｋｍ２；金属矿产登记探矿
权１６３７８个，登记面积２３．７１万ｋｍ２；非金属矿产登
记探矿权２５２２个，登记面积３．３２万ｋｍ２；水气矿产
登记探矿权 １５１个，登记面积 ０．２４万 ｋｍ２。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非油气能源矿产和金属矿产探矿权
数量逐步减少，分别减少２０．４％和３７．８％；而非金
属矿产登记探矿权数量不仅没减少，反而略有增

加［２，３］（图１）。
按地质勘查阶段分，全国预查阶段探矿权１２８７

个，登记面积５．９４ｋｍ２，分别占探矿权总数的６．１％
和登记面积的１６．３％；普查阶段探矿权６０３０个，面
积１０．９５万ｋｍ２，分别占探矿权总数的２８．４％和登
记面积的３０．１％；详查阶段探矿权７３２５个，面积
９．０１万ｋｍ２，分别占探矿权总数的３４．５％和登记面

积的２４．８％；勘探阶段探矿权６５９３个，登记面积
１０．４３万ｋｍ２，分别占探矿权出让总数的３１．０％和
登记面积的２８．８％。从近５ａ变化情况看，预查阶
段探矿权略有减少，普查和详查阶段的探矿权数量

大幅减少近 ５０％，但勘探阶段探矿权增长近 １倍
（图２）。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各类矿产登记探矿权变化情况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各勘查阶段登记探矿权变化情况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按地区分，东部地区探矿权３５７３个，登记面积
３．００万 ｋｍ２，分别占全国登记探矿权的 １６．８％和
８．２％；中部地区探矿权５３５７个，登记面积６．９９万
ｋｍ２，分别占全国登记探矿权的２５．３％和１９．３％；西
部地区探矿权１２３０５个，登记面积２６．３５万 ｋｍ２，分
别占全国登记探矿权的５７．９％和７２．５％。

此外，京津冀地区探矿权所占比重较小，登记探

矿权６０１个，登记面积２６．３５万ｋｍ２，分别占全国登
记探矿权的２．８％和１．１％；长江经济带探矿权所占
比重较大，登记探矿权７３８９个，登记面积７．７６万
ｋｍ２，分别占全国登记探矿权的３４．８％和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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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３４种国家审批的重要矿产目录。包括：煤、石油、油页岩、烃类天然气、二氧化碳气、煤成（层）气、地热、放射性矿产、
金、银、铂、锰、铬、钴、铁、铜、铅、锌、铝、镍、钨、锡、锑、钼、稀土、磷、钾、硫、锶、金刚石、铌、钽、石棉、矿泉水。



１．２　采矿权
截止到２０１７年底，全国登记采矿许可证５６６６８

个，登记面积９．５９万 ｋｍ２，同比分别下降１３．６％和
４．７％；设计生产规模 １５１．４６亿 ｔ／ａ，同比增加
１．２％。３４种重要矿产登记采矿许可证１６６６７个，
同比减少１０．１％，占全国总数的２９．５％；登记面积
８．１９万ｋｍ２，同比减少４．５％，占全国的８５．５％；生
产规模 ６７．２４亿 ｔ／ａ，同比增加 ０．５％，占全国的
４４．４％。其中，登记采矿许可证数量前五位矿种分
别是煤炭（７１６７个）、铁矿（２８３３个）、金矿（１２７０
个）、地热（１２５４个）和铅矿（７３９个），这５种矿产
采矿权合计占全国采矿权的２３．４％。

从矿产种类看，非金属矿产采矿权数量最多，其

次是非油气能源矿产和金属矿产。其中，非油气能

源矿产登记采矿权８８６５个，登记面积５．４９万ｋｍ２，
设计生产规模４３．８４亿ｔ／ａ，分别占非油气采矿权总
数的１５．６％、５７．２％和２８．９％；金属矿产登记采矿
权７４６７个，登记面积１．６１万 ｋｍ２，设计生产规模
２２．２６亿ｔ／ａ，分别占非油气采矿权总数的１３．２％、
１６．７％和 １４．７％；非金属矿产登记采矿权 ３９６５２
个，登记面积２．４５万 ｋｍ２，设计生产规模８４．７８亿
ｔ／ａ，分别占非油气采矿权总数的７０．０％、２５．６％和
５６．０％；水气矿产登记采矿权６８４个，登记面积０．０５
万ｋｍ２，设计生产规模０．５９亿ｔ／ａ，分别占非油气采
矿权总数的１．２％、０．５％和０．４％。

近５ａ来，全国登记采矿权数量、登记面积分别
减少３９．４％和１１．６％，但设计生产规模仍有小幅增
长１．４％。各类矿产登记采矿权个数、登记面积均
成下降变化趋势，非油气能源矿产采矿权设计生产

规模也呈下降趋势，降幅为３．２％；但金属矿产、非金
属矿产和水气矿产采矿权设计生产规模却又小幅增

长，增幅分别为１１．３％、１．５％和１０．５％（图３、图４）。

图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各类矿产登记采矿权数量变化情况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图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各类矿产登记采矿权规模变化情况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ｃａｌ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登记采矿权９８３６个，
登记面积１．３０万ｋｍ２，设计生产规模４０．８４亿 ｔ／ａ，
分别占全国登记采矿权的 １７．４％、１３．５％ 和
２７．０％；中部地区登记采矿权１８６０１个，登记面积
３．１３万ｋｍ２，设计生产规模４８．８２亿 ｔ／ａ，分别占全
国登记采矿权的３２．８％、３２．６％和３２．２％；西部地
区登记采矿权２８２３１个，登记面积５．１７万 ｋｍ２，设
计生产规模６１．８１亿ｔ／ａ，分别占全国登记采矿权的
４９．８％、５３．９％和４０．８％。

此外，京津冀地区采矿权所占比重较小，登记探

矿权２６７２个，登记面积０．３３万ｋｍ２，设计生产规模
７．５４亿ｔ／ａ，分别占全国登记采矿权的４．９％、３．５％
和５．０％；长江经济带地区登记采矿权２６９６６个，登
记面积２．３５万ｋｍ２，设计生产规模５６．８２亿 ｔ／ａ，分
别占全国登记采矿权的４７．６％、２４．５％和３７．５％。

２　探矿权出让的主要特点
２０１７年出让探矿权７３７个，同比下降３６．７％；

新立探矿权面积１．７４万 ｋｍ２，同比下降３６．６％；出
让合同金额２０．０６亿元，同比下降８１．７％。３４种重
要矿产出让探矿权５２７个，占出让总数的７１．５％，
同比下降３４．７％。出让数量前５位的矿种分别是：
金矿（１５２个）、地热（１０７个）、铜矿（６０个）、铅矿
（３７个）和铁矿（３２个），这５种矿产出让探矿权合
计占全国出让探矿权总数的５２．７％。

２．１　探矿权出让矿产种类结构特点
按矿产种类分，２０１７年出让探矿权数量以金属

矿产为主，其次是非金属矿产和非油气能源矿产；出

让合同价款中能源矿产占近一半，其次是金属矿产。

具体来看，能源矿产出让探矿权１５０个，出让合同价
款９．９０亿元，分别占当年出让探矿权数量的２０．４％
和出让合同价款总计的４９．３％；金属矿产出让探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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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３９３个，出让合同价款７．７９亿元，分别占当年出
让探矿权数量的 ５３．２％和出让合同价款总计的
３８．８％；非金属矿产出让探矿权１６４个，出让合同价
款２．１８亿元，分别占当年出让探矿权数量的２２．３％
和出让合同价款总计的１０．９％；水气矿产出让探矿
权３０个，出让合同价款０．１９亿元，分别占当年出让
探矿权数量的４．１％和出让合同价款总计的１．０％。

２．２　探矿权出让方式结构特点
按出让方式统计，２０１７年以申请在先方式出让

探矿权４５７个，占全部出让探矿权数量的６２．０％；
协议出让６３个，占全部出让探矿权数量的８．５％；
协议出让合同价款９．４１亿元，占全部出让探矿权合
同价款的４６．９％；招拍挂２１７个，占全部出让探矿
权数量的 ２９．５％；招拍挂出让合同金额 １０．６４亿
元，占全部出让探矿权数量的５３．１％。

在以招拍挂方式出让探矿权中，非油气能源矿

产探矿权７６个，占全部非油气能源矿产出让探矿权
数量的５０．７％；金属矿产探矿权７０个，占全部金属
矿产出让探矿权数量的８．８％；非金属矿产探矿权
５５个，占全部非金属矿产出让探矿权数量的
３３．５％；水气矿产探矿权１６个，占全部水气矿产出
让探矿权数量的５３．３％。可以看出，高风险的金属
矿产主要以申请在先出让探矿权，而其它矿产则主

要是申请在先和招拍挂两种方式出让探矿权。以协

议方式出让的探矿权所占比例较小（图５）。

图５　２０１７年各类探矿权出让方式情况
Ｆｉｇ．５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２０１７

２．３　探矿权出让区域结构特点
按地区分，２０１７年东部地区探矿权出让 １４６

个，出让合同价款０．７３亿元，分别占当年全国探矿
权出让数量的１９．８％和出让合同总价的３．６％；中
部地区探矿权出让２２３个，出让合同价款 ６．７２亿
元，分别占当年全国探矿权出让数量的３０．３％和出
让合同总价的 ３３．５％；西部地区探矿权出让 ３６８

个，出让合同价款１２．６１亿元，分别占当年全国探矿
权出让数量的４９．９％和出让合同总价的６２．９％。

此外，京津冀地区探矿权出让４７个，出让合同
价款０．３０亿元，分别占当年全国探矿权出让数量的
６．４％和出让合同总价的１．５％；长江经济带地区探
矿权出让１３９个，出让合同价款７．７９亿元，分别占
当年全国探矿权出让数量的１８．９％和出让合同总
价的３８．８％。

２．４　探矿权出让年度变化特点
近５年来，探矿权出让数量逐年减少。其中，非

油气能源矿产、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探矿权出让

个数减少比较明显，其中２０１７年非油气能源矿产探
矿权出让个数比２０１３年减少了６．７％，与此同时金
属矿产探矿权出让个数比２０１３年减少了６６．５％，
非金属矿产探矿权出让个数比 ２０１３年减少了
３２．１％；但水气矿产探矿权出让个数反而在增加，
２０１７年水气矿产探矿权出让个数比２０１３年增加了
３２８．５％。这表明，金属矿产勘查项目所占比例在减
少，而煤炭等非油气能源、部分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

产所占比例在增加，后者的勘查越来越受到重视

（图６）。

图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各矿产种类探矿
权出让数量占比变化情况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３　采矿权出让的主要特点
２０１７年出让采矿权１５５９个，同比下降１４．３％；

新立采矿权面积１７８５．０７ｋｍ２，同比增加６６．４％；新
立采矿权产能８．３３亿 ｔ／ａ，同比增长４０．２％；出让
合同金额１７４．７４亿元，同比增长０．８％。３４种重要
矿种出让采矿权１８３个，占出让总数的１１．８％，同

比下降３９．４％；出让数量前５位的矿种分别是地热
（５５个）、煤（３０个）、金（２６个）、矿泉水（１６个）、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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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个），占出让总数的８．９％。采矿权出让主要集
中在砂石黏土类矿产，共 １１２３个，占出让总数的
７２．１％，同比下降１０．３％。

３．１　采矿权出让矿产种类特点
从各矿产种类来看，２０１７年出让采矿权中以非

金属矿产占大多数，其次是非油气能源矿产。具体

来看，能源矿产采矿权出让 ８６个，出让合同价款
９４．３７亿元，分别占当年采矿权出让的 ５．５％和
５４．０％；金属矿产采矿权出让７８个，出让合同价款
０．３７亿元，分别占当年采矿权出让的 ５．０％和
０．２％；非金属矿产采矿权出让１３７９个，出让合同
价款７９．８０亿元，分别占当年采矿权出让的８８．５％
和４５．７％；水气矿产采矿权出让１６个，出让合同价
款０．２０亿元，分别占当年采矿权出让的 １．０％和
０．１％。

在２０１７年新立８．３３亿 ｔ／ａ产能中，能源矿产
新立１．２７亿ｔ／ａ，金属矿产新立０．４２亿ｔ／ａ，非金属
矿产新立６．６３亿ｔ／ａ，水气矿产新立０．０１亿ｔ／ａ，分
别占当年新立产能的 １５．２％、５．１％、７９．５％和
０．２％，非金属矿产新立产能也占３／４以上。

３．２　采矿权出让方式特点
从出让方式看，以招拍挂方式出让采矿权为主。

２０１７年以探转采方式出让采矿权１８６个，占当年采
矿权出让总数的 １１．９％；其中，能源矿产、金属矿
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探转采分别是４３、７０、６４
和９个，分别占探转采总数的 ２３．１％、３７．７％、
３４．４％和４．９％。金属和非金属两类矿产探转采合
计约占全部探转采出让采矿权的７２％。

以协议方式出让采矿权１２３个，占当年采矿权
出让总数的７．９％；其中，除水气矿产没有以协议方
式出让外，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分别以

协议方式出让３３、５和８５个，分别占以协议方式出
让的２６．８％、４．１％和６９．１％；出让合同金额分别是
１５．８５亿元、０．２８亿元和７．００亿元，分别占以协议方
式出让金额２３．１４亿元的６８．５％、１．２％和３０．３％。

以招拍挂方式出让采矿权１２５０个，占当年采
矿权出让总数的８０．２％，出让合同金额１５１．６１亿
元，占当年出让合同总额的８６．８％。其中，能源矿
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以招拍挂方式

出让采矿权个数分别是１０、３、１２３０和７个，分别占
以招拍挂方式出让采矿权的０．８％、０．２％、９８．４％

和０．６％；出让合同金额分别是７８．５２亿元、０．０９亿
元、７２．８０亿元、０．２０亿元，分别占以招拍挂方式出
让总额的５１．７％、０．１％、４８．１％和０．１％。

３．３　采矿权出让区域特点
从区域分布来看，无论是从采矿权个数，还是采

矿权出让合同金额，西部地区均占一半以上。其中，

东、中、西部分别出让采矿权个数是２４６、４８６和８２７
个，分别占出让采矿权总数的 １５．８％、３１．２％和
５３．０％；出让合同金额分别是３６．７１亿元、３５．１９亿
元和１０２．８４亿元，分别占出让采矿权合同总金数的
２１．０％、２０．１％和５８．９％。

从各地区出让方式来看，东部地区以协议方式

出让为主，而西部地区则以探转采和招拍挂两种出

让方式为主。东、中、西部以探转采方式分别出让采

矿权３１、４７和 １０８个，分别占出让采矿权总数的
１６．７％、２５．３％和５８．０％；以协议方式分别出让采
矿权 ７８、３０和 １５个，分别占出让采矿权总数的
６３．４％、２４．４％和 １２．２％；出让合同金额分别是
４．１０亿元、７．００亿元和１２．０４亿元，分别占出让采
矿权合同总金数的１７．７％、３０．３％和５２．０％；以招
拍挂分别出让采矿权１３７、４０９和７０４个，分别占出
让采矿权总数的１１．０％、３２．７％和５６．３％；出让合
同金额分别是３２．６０亿元、２８．１９亿元和９０．８０亿
元，分别占出让采矿权合同总金额的 ２１．５％、
１８．６％和５９．９％。

此外，京津冀地区出让采矿权数量较少，仅占当

年全国出让采矿权的２．９％，出让合同金额占当年
全国出让采矿权合同总金额的７．８％。而长江经济
带地区出让采矿权所占比重较大，出让采矿权５７４
个，占当年全国出让采矿权的３６．８％；出让合同金
额５６．０９亿元，占当年全国出让采矿权合同总金额
的３２．１％；长江经济带地区以探转采、协议出让和
招拍挂方式出让采矿权比例大约为２４４。

３．４　采矿权出让年度变化特点
近５ａ来，全国采矿权出让数量逐年减少，但采

矿权出让价款却逐年增加（图７）。特别是２０１５年
以来，采矿权出让数量大幅减少，但采矿权出让价款

却增长较快，２０１７年采矿权出让数量分别比 ２０１３
年减少了３４．８％，年均减少了７．０％；但２０１７年采
矿权出让合同价款分别比２０１３年增加了１．６３倍，
年均增加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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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采矿权出让数量变化情况
Ｆｉｇ．７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以探转采和以招拍挂出让两种方式变化与采矿
权总体出让变化趋势类似。２０１７年以探转采出让
采矿权比２０１３年减少１１７个，减少幅度近３８．６％。
以招拍挂方式出让采矿权比２０１３年减少７１２个，减
少幅度近３６．３％；但２０１７年以招拍挂出让采矿权
价款比２０１６年大幅增长，是 ２０１６年的 ２．８０倍和
２０１３年的３．３６倍（图８）。

图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以招拍挂方式出让采矿权变化情况
Ｆｉｇ．８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

ａｕｃｔｉｏｎｗａｙｓ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近５ａ来以协议方式出让采矿权变化较大，总
体呈低－高 －低的变化方式（图９）。２０１７年以协
议方式出让采矿权个数和出让价款合同金额２０１５
年个数最多时减少了４７．２％，也比２０１６年出让价
款最多时减少了８０．６％，但与２０１３年基本持平。

图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以协议方式出让采矿权变化情况
Ｆｉｇ．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ｂ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ｉ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主要结论
（１）全国登记探矿权和采矿权总量在逐年减

少。截止到２０１７年底，全国登记勘查许可证２１２３５
个，登记面积为３６．３３万ｋｍ２，同比分别下降１６．９％
和２０．８％；与此同时，全国登记采矿许可证５６６６８
个，登记面积９．５９万 ｋｍ２，同比分别减少１３．６％和
４．７％；设计生产规模 １５１．４６亿 ｔ／ａ，同比增加
１．２％。

（２）２０１７年矿业权出让数量、面积和价款总体
在减少，但探矿权出让和采矿权出让特点却有不同

变化。其中，探矿权出让数量、新立探矿权面积和出

让合同价款同比分别减少 ３６．７％、３６．６％ 和
８１．７％；采矿权出让数量同比减少１４．３％，但新立
采矿权面积、新立采矿权产能和出让合同价款同比

却分别增加６６．４％、８．３３亿ｔ／ａ、４０．２％和０．８％。
（３）２０１７年出让探矿权数量以金属矿产为主，

其次是非金属矿产和能源矿产；出让合同价款中能

源矿产占近一半，其次是金属矿产；出让采矿权数量

以非金属矿产占大多数，出让合同价款以能源矿产

和非金属矿产为主。

（４）申请在先依然是探矿权出让的最主要方
式，占当年全部出让探矿权数量的６２．０％；其次是
招拍挂方式；但采矿权出让却以招拍挂方式出让为

主，以招拍挂方式出让采矿权数量和出让合同价款

分别占当年采矿权出让的８０．２％和８６．８％。
（５）西部地区矿业权出让占比最大，其次是中

部地区。西部地区探矿权出让数量和出让合同价款

分别占当年全国探矿权出让的４９．９％和６２．９％；与
此同时，采矿权出让数量和出让合同价款分别占当

年全国采矿权出让的５３．０％和５８．９％。
（６）近５ａ来全国矿业权出让数量逐年减少。

其中，非油气能源矿产、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探矿

权出让个数减少比较明显，但水气矿产探矿权出让

个数反而在增加；预查、普查和详查等阶段探矿权出

让减少比较明显，但勘探阶段探矿权出让在明显增

加。与此同时，全国采矿权出让数量逐年减少，但采

矿权出让价款却逐年增加。

４．２　讨论与建议
从２０１７年矿业权出让形势分析来看，有一些新

的情况值得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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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金属矿产矿业权出让总量在减少，但非金
属矿产探矿权和采矿权所占比重却在增加，矿产种

类的这些变化说明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和开发将是未

来发展的趋势之一，应该引起重视［３，４］。

（２）２０１５年是矿业权出让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可能与矿业权审批管理方式变化有关。２０１５年以
后，采矿权数量急剧减少，可能与生态保护区矿业权

限制有关［５，６］。未来一段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将会提出越

来越高的要求，矿政管理要适应新的形势，作出一些

新的调整［７，８］。

（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以协议出让探矿权和采矿权
数量增加幅度较大，可能与２０１５年矿业权统一配号
升级变化有关。对２０１５年之前的配号流程进行优
化再造，给地方矿管部门有了更多的选择。矿业权

审批制度改革后，如何进一步加强监测监管，提高矿

产资源管理效能，将是矿产资源管理面临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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